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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、部门： 

实习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理论联系实

际，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。通过

实习，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和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的初

步能力，使学生能较深入地了解本专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

基本技能。为促进学生实习工作管理的规范化，特制定本管理规

定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上海健康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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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理论联系实际，培

养和训练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。通过实

习，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和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的

初步能力，使学生能较深入地了解本专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

知识和基本技能。为促进学生实习工作管理的规范化，特制

定本管理规定。 

第一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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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班表准时上岗，未经带教老师批准，不能擅自轮换。 

第七条 实习学生在实习期间如因故必须请假，在严格执

行学生考勤制度相关规定同时应遵守实习单位的请假制度，

办理相关手续获准后方可实施。学生未经批准擅自停实习、

转实习者将视作旷课，按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第八条 实习学生补实习标准 

1.实习学生在整个实习期间，迟到三次或早退三次补一

天，并应当在当周双休日中补完。 

2.实习期间，在同一科室发生经学校和实习单位认可的

病、事假累计超过总实习天数的 1/3 及以上，应按实际天数，

在相应科室补实习，补实习完成后方可参加出科考试和成绩

评定。 

3.实习生在完成一个科室实习任务后，应参加出科考试，

如考试不合格者（理论、操作任何一项），则根据专业要求进

行补实习并通过补考。 

第九条 实习学生须按规定日期内准时返校，不可无故缺

席。 

第十条 实习学生每科轮转结束后，须按要求完成科室实

习小结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实习手册交给学院实习带教老师。 

第十一条 实习学生若在实习期间与实习单位或病员发

生纠纷，家长应与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学院及校方进行沟通、

协商解决，家长不能直接与实习单位或病员发生联系。 

第十二条 原则上实习学生在完成实习任务过半后因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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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需求提出转实习，或者回生源地实习，必须严格按照学校

相关规定，学生和家长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转入实习单

位的接受公函，报经学院审核认定后方可进行。对伪造转入

实习单位接受信函，或伪造家长签名的学生，学校将从严处

理。 

第十三条 实习学生实习期间只可提出一次转实习申请，

若因违反学校实习规定和实习单位的相关制度而被中途退回

者，学校将不再安排后续实习。 

第十四条 实习学生擅自转实习或回生源地自寻实习单

位者，学校一律不予认可，并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对认真执行本制度的实习生，在征询实习单

位、学院、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及同学意见后，可推荐评选优

秀实习生和优秀毕业生。如发生医疗差错事故或严重违纪行

为，不得参与评选，并予以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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